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且属民政部门审核确认和认定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及特困人员生活困难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城镇部分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云民优〔2015〕3号），这是我省优抚对象在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政策的基础上解决生活困难的具体措施，但还存在城乡差别和生活困难难以界定等问题。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以及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精神，及时调整基于城乡差别的现行政策规定，根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部分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云退役发〔2021〕76号）文件，将发放补助范围确定为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且属民政部门审核确认和认定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及特困人员，推进优抚保障政策“城乡一体”，实现精准帮扶。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从2022年1月1日起，对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且属民政部门审核确认和认定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及特困人员，推进优抚保障政策“城乡一体”，实现精准帮扶补助，标准每人每月400.00元，生活困难补助资金由省级承担20.00%，州（市）、县（市、区）承担80.00%，其中市县的承担比例按玉溪市财政事权划分的原则承担，发放方式为社会化方式，自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批通过的次月起逐月发放。云民优〔2015〕3号文件同时废止，在该文件废止前已领取生活困难补助待遇的城镇部分优抚对象，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已核准领取的仍继续领取；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领取至法定退休年龄后按本通知执行。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6年我县预计发放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且属民政部门审核确认和认定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及特困人员生活困难补助经费120人，合计资金57.60万元，其中县级资金27.65万元，计划每月15日前完成发放。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我县预计发放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且属民政部门审核确认和认定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及特困人员生活困难补助经费120人，按400.00元每人每月进行资金测算，合计资金57.60万元，资金由省、市、县共同承担，其中上级资金29.95万元，县级资金27.6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每月乡镇确认生存状态上报的当月应发放人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股做好实际应发资金测算并报送财政支出计划，“城乡一体”人员生活补助发放每月15日前完成，每月预计支出4.80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落实上级相关文件精神，对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且属民政部门审核确认和认定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及特困人员进行生活困难补助经费发放，是依法对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且属民政部门审核确认和认定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及特困人员实行物质照顾和精神抚慰的一项特殊社会工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巩固国防、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奠定坚实基础，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使其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bookmark: _GoBack]根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云南省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一站式”费用结算》（云退役发〔2023〕8号）；《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玉溪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转发云南省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一站式”费用》（玉退役发〔2023〕6号）；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政策法规汇编（1-6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办法）；《云南省军人抚恤优待规定》第十六条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相关规定；《关于进一步落实退役军人及军人军属相关政策的通知》（玉退役发〔2024〕8号）等文件。优抚对象的医疗保障工作事关优抚对象的切身利益，对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对双拥工作具有重要的提升意义。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做好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对新平县重点优抚对象的医疗进行补充保障，一方面用于全县的1—6级残疾军人和其它重点优抚对象的医疗优待，一方面用于“一站式”医疗救助，以使县内重点优抚对象能够在生活、医疗上面得到更加完善的照顾，让现役军人安心戍边和国防。
五、项目实施内容
优抚对象按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享受相应的医疗救助、医疗补助和医疗优待。根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云南省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一站式”费用结算办法（试行）的通知》（云退役发〔2023〕8号）等文件要求，坚持待遇与贡献匹配、普惠与优待叠加原则，按照“资源协调、信息共享、结算同步、方便快捷”的工作要求，积极建设全省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一站式”费用结算信息平台，减轻优抚对象医疗费用垫付压力，切实提升优抚对象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另优抚对象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在出院时按基本医保、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政策结算后，依托云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将优抚对象的住院医疗费用结算信息推送至结算平台。结算平台依据优抚对象医疗补助政策自动计算补助待遇，各统筹地区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核对信息无误后，按经办流程将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待遇汇至该优抚对象的银行账户。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我县预计发放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896人，其中：优抚对象城乡医疗救助按自付金额的50.00%进行救助，合计资金6.59万元；优抚对象医疗保险补助430.00元每人，合计资金38.53万元；1-6级伤残军人职工医疗保险，合计资金1.09万元。资金由中央、县级承担，资金预计46.21万元，其中县级资金1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拟于2026年12月30日前实施完毕。由于该项目是专门为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而设立的，用款为优抚对象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疗优待和一站式补充医保报销，当重点优抚对象发生住院费用时适时进行报销；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按规定进行医疗优待及“一站式”报销。
八、项目实施成效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是一项惠及广大优抚对象的重要工作，通过做好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的政策措施，是做好新时代优待抚恤工作健全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体现社会尊崇优待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进一步推进新平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切实促进建设双拥模范城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三）
一、项目名称
烈士褒扬纪念设施管护经费及烈士陵园异地祭扫服务保障经费。
二、立项依据
烈士褒扬纪念设施是弘扬烈士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关于做好烈士亲属异地祭扫组织服务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2020〕22号）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四款及新平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创新新时期民政工作的意见》（新政发〔2013〕82号）等文件规定设立该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的实施主要是为了做好烈士纪念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使其保持庄严、肃穆、整洁的环境，能够为前来瞻仰的烈士家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提供一个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异地祭扫服务保障能有效解决烈士亲属异地祭扫的实际困难，传递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通过常态化管护与服务，能有效提升设施使用效能，强化红色爱国主义社会教育功能，形成崇尚英烈的浓厚氛围。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6年计划完成以下任务：按月支付水费、电费，在日常管理维护的基础上按季集中开展设施维护，年度内完成4次专项管护；做好清明和“9·30”烈士纪念日祭扫活动服务保障；为10名烈士亲属提供异地祭扫保障。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烈士褒扬纪念设施管护经费。2026年预算资金5.00万元，用于保障新平县烈士陵园管理维护和活动开展等所需各项支出。
（二）烈士陵园异地祭扫服务保障经费。2026年预算资金2.00万，用于烈士亲属异地祭扫服务保障，包括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以及接待到新平开展异地祭扫的烈士亲属所需支出，全部为县级预算。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计划完成以下任务：按月支付水费、电费，按季开展设施维护，年度内完成4次专项管护；做好清明祭和“9·30”烈士纪念日祭扫活动服务保障；为10名烈士亲属提供异地祭扫保障。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旨在通过对烈士纪念设施的日常管护与烈属异地祭扫的全链条保障，实现“设施维护与人文关怀”的双重目标。其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纪念设施红色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确保了烈士陵园的庄严肃穆；切实解决了烈属异地祭扫的实际困难，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并在全社会进一步弘扬了英烈精神，营造了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浓厚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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